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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落實本校菸害防制、維護環境衛生及淨化空氣品質，並維護教職員工生健康，避免

造成健康危害，並依據「菸害防制法」規定，特訂定「亞洲大學菸害防制教育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為戮力推動本校菸害防制政策，成立「菸害防制工作小組」，成員由衛生委員會委員

擔任。本小組於每學期召開會議，規劃落實校園菸害防制工作計畫及檢討成效以為改

進依據，各單位依小組決議事項執行之。 

三、 權責與分工： 

(一) 人事室：教職員工在校內違反規定，經勸阻而拒不合作者，予以舉證並送人事室

作為年度考核之參考，並依「菸害防制法」檢舉逕送衛生局罰鍰。 

(二) 學生事務處 

1. 健康中心(衛生保健) 

(1) 配合教育部政策推動校園菸害防制之衛生教育與宣導計畫。 

(2) 提供戒菸諮詢服務與轉介戒菸相關醫療院所。 

(3) 協助配合衛生單位稽查校內菸害防制工作。 

2. 健康中心(諮商輔導) 

(1) 視情況提供接受戒菸治療同學心理支持與輔導。 

3. 書院與住宿服務組 

(1) 協助宿舍區菸害防制宣導與張貼禁菸標誌。 

(2) 宿舍區內學生吸菸行為之規勸與禁止，並依亞洲大學學生宿舍住宿申請及管

理要點懲處。 



4. 學生安全中心 

(1) 協助菸害防制教育計畫之執行及相關稽查宣導事宜。 

(2) 協助配合衛生單位稽查校內菸害防制工作。 

(3) 受理違反菸害防制相關規定之通報與轉介。 

5. 生活輔導組 

(1) 在校園內吸菸(含電子煙)，行為違反校園生活規範者，依亞洲大學學生獎懲

辦法懲處。 

(2) 主動熱心勸導、積極參與菸害防制教育者，依亞洲大學學生獎懲辦法予以獎

勵。 

6. 課外活動與服務學習組:運用菸害防制教材，適時融入社團活動、服務學習等，

以充實有關菸害之防制教育。 

(三) 總務處 

(1) 編列預算並負責校園全面禁菸標示製作與維護。 

(2) 督導校內外各廠商禁止於校園內販賣或提供菸品等促銷活動，並嚴禁張貼菸品

廣告。 

(3) 負責外包廠商及其相關工作人員之菸害防制教育宣導，與廠商簽訂契約時，增

訂禁止於校園內吸菸等條款。 

(四) 環安室(職安護理師) 

(1) 配合教育部政策推動校園教職員工菸害防制之衛生教育與宣導計畫。 

(2) 提供教職員工戒菸諮詢服務與轉介戒菸相關醫療院所。 

(3) 協助配合衛生單位稽查校內菸害防制工作。 

(五) 教務處 

(1)運用菸害防制教材，適時融入學校課程宣導等，以充實有關菸害之防制教育。 

(2)可於學生赴實習前，偕同系所加強宣導職場拒菸技巧及不吸菸。 

(六) 通識中心：運用菸害防制教材，適時融入學校通識課程，以充實有關菸害之防制教

育。 

(七) 教學資源與教師專業發展中心:鼓勵教師發展菸害防制教材教案。 

(八) 研究發展處:鼓勵師生進行有關菸害防制的調查或行動研究方案。 

(九) 各單位於辦公室所在區域及業務管轄區域範圍對違反吸菸者進行勸導、制止與舉

發之義務及責任。 

四、 違反吸菸行為包括吸食、咀嚼菸品或攜帶點燃之菸品(含類菸品-電子煙、加熱式菸品

及其它新興菸品)、亂丟菸蒂、吸菸者均屬之。 

五、 菸害防制教育與宣導所需經費，每學年由學務處編列預算，統籌負責。 

六、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得依「菸害防制法」及相關法令辦理。 

七、 本要點經衛生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